四川省药品技术检查中心
附属设施改造项目监理服务询价方案
一、项目名称
附属设施改造项目监理服务
2、 项目概况
中心附属设施改造项目已正式启动，按照程序要求，现需采购一家监理单位，为附属设施改造项目提供监理服务。
三、项目费用
本项目预算金额不超过2.4万元（大写：贰万肆仟元整）
四、项目实施时间
2025年11-12月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监理范围
1.对工程规模、设计标准、生产工艺和使用功能提出建议，提供设计、施工、竣工验收、保修全过程技术咨询服务。
2.对工程设计相关技术问题按照安全和优化原则提出建议。
3.质量控制。对施工过程、进场材料及设备、分部分项工程等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确保符合国家规范及行业标准，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4.审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按照保质量、保工期和降低成本的原则，向施工单位提出建议。
5.主持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的组织协调，重要协调事项向采购人报告。
6.投资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工程计量和工程款支付申请，审核工程变更、签证及索赔，确保工程造价在预算范围内。
7.安全监督。检查施工安全措施，及时督促安全隐患整改，确保施工安全零事故。
8.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
9.工程上对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及国家质量标准的材料、构配件、设备，通知施工单位停止使用；对于不符合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工序、分部分项工程的不安全施工作业，通知施工单位停工整改、返工。
10.工程施工进度的检查、监督，以及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提前或超过工程施工合同规定的竣工期限的确认。
11.在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格范围内，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确认，以及工程结算的复核确认与否决。
12.合同与信息管理：监督合同履行，处理合同争议，及时收集、整理工程档案资料。
13.对采购人或施工方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研究处置。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施工情况安排监理总监履行监理职责，拟派本项目的项目总监须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需安排满足本项目需要的驻场监理人员（至少1名），驻场监理人员每月工作日出勤率不低于80%；总监及其他监理成员每周到施工现场指导监理工作至少1次。驻场监理人员出勤率以签到记录为准，出勤率75%-80%，每次扣款500元；出勤率低于75%，每次扣款1500元。
3.办理采购人委托的本项目开工相关事宜。
4.负责对本项目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成本进行控制，对合同、资料进行管理，协调工程建设各方的关系，以及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的服务活动。
5.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7天完成监理服务方案，本项目工程开工前7天完成监理实施细则。
6.审查本项目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7.负责在规定时间内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8.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9.到场人员须与合同约定配备的监理成员完全一致，施工期间不得变更。
10.每月需向采购人及相关单位报送项目投资完成、资金支付、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及现场重大情况报告。
11.负责本项目建设期及工程质保期内的其他工作。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省外供应商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登记或录入的入川信息材料（或承诺中选后、签订合同前完成入川登记或录入）。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七、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监理的工程完成验收结算，出
具竣工结算报告。
2.服务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127号华顺大厦。
（二）付款方式：
资金支付期限及付款比例：合同签订后，进场施工，采购
人在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工程验收合格，本项目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三）履约验收：
按照询价方案的要求、合同约定内容标准验收。
8、 评选方法
在省检查中心官网发布询价公告，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报价最低者为本次询价的中选供应商。

